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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总局关于开展清理整治
含有“特供”“专供”国家机关等内容广告专项行动的通知

 
工商广字〔2016〕19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近期，部分生产经营者在广告宣传中利用“特供”“专供”国家机关名义宣传
推销商品，宣扬奢靡之风，严重损害国家机关形象，欺骗误导消费者。为维护良好
的广告市场秩序，遏制社会不良风气，树立广告正确导向，总局决定开展清理整治
含有“特供”“专供”以及国家机关等内容广告专项行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迅速行动。清理整治含有“特供”“专供”国家机关等内容广
告是讲政治、讲大局在广告监管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维护良好广告市场秩序的必
然要求。各地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和导向意识，坚持守土有责、属地负责，严格
执行《广告法》的相关规定，充分发挥广告监管职能作用，持续整治含有“特供”
“专供”国家机关等内容的违法广告。要认真排查在广告宣传、商品包装上使用
“特供”“专供”及类似内容的情况，依法严厉查处相关违法行为，使滥用“特
供”“专供”国家机关等类似内容的违法广告得到有效治理，为持续遏制奢靡之风
提供保障。

二、认真组织，突出重点。各地要自通知下发之日至2017年2月底，组织开展
清理整治含有“特供”“专供”国家机关等内容广告专项行动，要精心组织实施，
把专项清理整顿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一)加强广告监测检查。要以酒类、食用油、乳制品、饮料、茶等日用消费品
为重点，加强对超市(商场)、集贸市场、批发市场等重点场所的清理检查，强化对
电视、报纸、期刊、广播、互联网等广告发布媒体的广告监测力度。对含有“特
供”“专供”国家机关等违法广告内容的，要立即责令停止发布，对相关责任主体
依法从严予以查处。

(二)围绕重点开展清理。各地要将以下内容作为清理整治重点:含有“特供”
“专供”国家机关等类似内容的；利用与国家机关有密切关联的特定地点名称或者
标志性建筑物的名称，及利用国宴、国宾等内容宣传“特供”“专供”的;假借“特
供”“专供”或“内部特供、专用”等类似名义推销商品、服务，进行引人误解的
虚假宣传。

(三)加大互联网广告监管力度。要以贯彻落实《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为
契机，加强对大型网络交易平台类网站、搜索引擎类网站、门户网站、团购网站以
及相关企业自设网站的广告监测检查，加大对违法网络广告的查处力度，及时责令
相关责任人停止违法广告宣传，并依法予以查处。

三、强化协作、形成合力。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既要加强本系统不同业务条线
的协调配合，整合执法资源、提高监管效能，又要注重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强
化协同监管，继续加强与整治虚假违法广告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及相关单位的信息共
享、执法联动和联合惩戒工作，更好地形成合力，提升专项整治效果。

四、加强指导，强化导向。各地要强化对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的
行政指导，对有关生产经营者开展新《广告法》《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等法
律法规宣传教育，综合运用行政指导的各种方式，指导生产经营者规范广告宣传内
容，提高守法经营意识，自觉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要督促广告经营者、广告发
布者严格履行广告发布前的审查义务，强化导向意识，自觉树立广告正确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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